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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樹谷園區）環境影響

評估相關計畫審查結論監督委員會第27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20 分 
二、 地點：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臺南市新市區中心路8號） 
三、 主席：姜召集人祖農                   記錄：李明昌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本委員會第 26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26 次會議紀錄確認。 
七、 報告事項： 
（一）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監督情

形 
決議：洽悉。 

（二）環評書件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三）第 26 次監督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四）生態監測及生物、棲地保育成效報告 

決議： 
1. 簡報部分洽悉。 
2. 請開發單位持續進行環境監測計畫，如監測結果發

現異常，應探討原因並加強防制。 
3.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涉及環境影響評估

書件所載內容及承諾事項，請開發單位於收到會議

紀錄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送本署，以利函送委員

卓參；其他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內容及承諾事

項無關之意見，請開發單位考量處理時效，於會後

一個月內回覆委員，並副知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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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請開發單位於下次

會議說明及回應。 
八、 綜合討論：詳附件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上午 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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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料列表說明） 
壹、委員意見 
一、周委員志儒（書面意見） 
（一）意見回覆應以臺南市政府立場（開發單位）請修正。 
（二）市府針對本人第 26 次會議意見 2 及 3，應具體訂定目

標及期程，並積極推動為宜，以維環境責任之遂行。 
二、郭委員昭吟 
（一）是否按季量測水質狀況時，一併執行流量狀況及當天

放流水水量及水質請記錄。 
（二）地面承受水體之維護是否有移請業管之資料及河川

調查及巡守之推動？ 
（三）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96 年 11 月 30 日環署綜字第

0960092043 號公告審查結論管制空氣污染物總量，目

前顯示 104 年進駐廠商排放量低於環評核可總量，表

示肯定，請補充進駐率，並補充原環評量（已進駐）

與許可量、排放量之差異，以利顯示環境友善作為。 
三、呂委員欣怡 
（一） 104 年度考古監看衛普科技蓄水池工程，於地表發現

文化遺物，請補充說明後續的處理方式及主管機關的

相關建議。 
（二）請補充說明本季考古監看情形，包括監看工程名稱、

監看時期與頻率，以及監看結果與建議。 
（三）會議資料第一頁已補充 A3 尺寸遺址地圖，但並未與

目前樹谷全區配置圖做比對，建議提供套疊圖。 
（四）減輕對策第十項睦鄰措施部分並無資料，建議日後就

此項目內容（例如社區說明會、社區活動舉辦情形、

民眾利用客訴案件網路信箱情形等）概述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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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鄭委員蕙玲 
（一） 開發單位對於發現監測值異常時（105 年 03 月總磷

(TP)異常），積極處理，值得嘉許，並請持續辦理。 
（二）空氣品質不良時，建議應增加監測頻率，累積相關數

據，而非避開不做。 
（三）動物監測結果明顯因棲地位置而有不同，建議除總和

之外，應增加各樣區調查結果之呈現，並將數據進行

相關生態指標之分析。 
（四）廠商雨水貯留使用現況中，雖有廠商表示用水量已足

夠，無須回收雨水使用，建議研擬相關措施，鼓勵廠

商善用雨水資源，降低用水量，以達友善環境之目

的。 
五、 莊委員燿瑋 
（一） 簡報第 16 頁，TP 偏高原因為廠商端系統異常，異常

原因為何？對水質影響除 TP 外，是否對其他水質項

目造成衝擊？若是，採取何種緊急應變措施？另建議

管理中心要求廠商提預防作法及緊急處置作為，避免

影響排放水質。 
（二） 簡報第 96 頁，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與第 97 頁、第 98 頁處

理情形列表統計有所出入，請再確認。 
（三） 簡報第 99 頁，D-1703 廢潤滑油之處理方式為「焚化、

掩埋處理」，請確認「掩埋」合理性。 
六、 黃委員俊榮 
（一）樹谷園區污水廠排放至看西排水其流水內垂釣之魚

類是否可食用。 
（二）看西部落西方宮，經公四湖至污水場邊至曼陀林湖，

是否同意建立一條步道供市民休閒運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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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樹谷園區回饋金計畫，豐華里之建設經費是否能

延長使用年限，避免浪費公帑。 
（四）樹谷園區之工業用地均已出售完畢，其用地大部分閒

置，無開發使用，是否有違反使用辦法。 
（五）樹谷園區科園館後面與南科中間有私人土地，其該地

編定使用為何？如不開發，應解編。 
七、許委員義方 

園區廢棄物運出園區，建議要有追蹤機制，不要讓

一些不肖廠商亂堆積在園區附近的農田。 
八、陳委員鎮山 

本次無意見。 
貳、相關機關意見 
一、 文化部（書面意見） 
（一）經檢視會議資料，已提供 A3 樹谷全區平面圖與遺址

分布圖，惟建議增加相關圖說，俾利判讀。 
（二）另建請開發單位儘快整理 105 年 Q1 最新監看成果資

料，以瞭解文化資產維護情形。 
二、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本次無意見。 
三、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本次無意見。 
四、 本署綜合計畫處 

（請假） 
五、 本署水質保護處（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六、 本署廢棄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七、 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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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八、 本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九、本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辦公室（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十、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十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請假） 
十二、 本署環境檢驗所（書面意見） 

本次無意見。 
十三、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 
（一）簡報 1，第 6 頁，第二次差異分析審查意見及辦理情

形部分，建請將本次變更之重點內容，如引進產業類

別變更（新增 9 類），開發期程變更（污水處理廠），

基本設施類別變更（蓄水量、污水處理系統、廢棄物

處理）及污染總量變更（空、水、廢）之辦理情形具

體說明。 
（二）簡報 1，第 10 頁，放流水質、懸浮固體(SS)105 年 2

月 13 日之測值標示於 6 mg/L 以上，數據卻載明 3.6 
mg/L，請確認後更正。 

（三）簡報 1，第 16 頁，105 年 3 月 22 日及 31 日放流水總

磷之測值偏高，說明為廠商端系統異常，已於 5 月初

完成改善，建請提供改善完成後之測值，以利瞭解改

善之程度。 
（四）簡報 1，第 20 頁，地下水質鐵(Fe)105 年 1 月 28 日之

測值標示為 0.05 mg/L，惟查申報表第 38 頁，卻標明

為 0.06 mg/L，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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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請相關檢測報告，不要遷就一個超標的數據，而將

縱座標之範圍拉大，導致無法判斷檢測結果之波動輻

度。 
（六）簡報 1，第 93 頁及第 94 頁，園區水污染物總量管制、

懸浮固體(SS)、生化需氧量(BOD)及化學需氧量(COD)
之排放值，遠低於原環評承諾之數據，差距甚至達 10
餘倍，請說明其中之落差為何? 

（七）簡報 1，第 96 頁，105 年第一季園區廢棄物資源化再

利用表，有害事業廢棄物（C 類）之回收量數據與第

97 頁的表數據不符，另 D 類之產生量及回收量亦與

第 98 頁至第 99 頁之數據不符，請再確認。 
（八）簡報 2，第 102 頁，針對李委員意見，104 年 7 月及

10 月在地下水質錳大幅上升，辦理之答覆說明表示未

來在地下水調查工作中會持續觀察水體中鐵和錳監

測濃度變化，惟於本次（105 年 5 月）仍未見調查結

果說明，建請補充。 
（九）簡報 2，第 104 頁，回覆周委員意見，無法以現況來

評估園區各廠之污染物減量、排放及節能之具體目標

以作為未來發展部分，宜進一步說明原因為何? 
（十）簡報 2，第 108 頁，針對蔣委員意見表示"未來"將附

上相關資料，本次會議即應附上，以利研判。 
（十一） 附件十，樹谷園區 104 年度用水回收率計算表及計

算方式，無法判讀引用之計算基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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